
气象行政执法 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（揭）气罚〔2023〕01号 

 

被处罚单位（人）：        广西国欣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300MA5KE0UCXH）  

法定代表人：  温清智    性别：  女     电话： 18978661390   

地址（住址）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同心路漓江花园 18 栋

1-4-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违法事实：因你公司向监督检查机构隐瞒有关情况、拒绝提供反映

公司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，2023年 8月 25日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立案，

你公司存在的主要违法事实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年 8月 8日，我局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EMS向你公司寄送《关

于要求配合检查的函》，要求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清智、揭阳分公司负责

人陈佳仪携带本人身份证件于 2023年 8月 14日上午 9时 15分到我局三

楼会议室，就公司的相关检测活动和人员设备情况等配合检查，并携带

如下资料：1.揭阳分公司负责人陈佳仪劳动合同、社保记录、分公司负

责人任命文件；2.揭阳分公司人员劳动合同和社保记录；3.揭阳分公司

人员防雷装置检测能力评价证书；4.揭阳分公司检测仪器设备购置发票；

5.2022-2023年度在揭阳的检测项目清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8 月 14 日，你公司委托一名姓名为林穗东并声称是你公司

员工的人员到场，林穗东反馈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、也未为其购买

社保。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清智及揭阳分公司负责人陈佳仪均未到场配

合检查，未按要求向我局提交资料，现场林穗东仅向我局提交了陈佳仪

身份证复印件、陈佳仪授权林穗东委托书、温清智授权林穗东委托书复

印件、揭阳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。林穗东声称你公司暂未在揭

阳开展业务，没有安排人员在揭阳，未配备仪器设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8 月 15 日，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清智授权林穗东向我局递

交《关于未能到场配合检查的情况说明》，在该说明中你公司声称尚未在

揭阳开展业务工作，法定代表人温清智和揭阳分公司负责人陈佳仪出差



在外没在当地，未能在 8月 14日到场配合检查，并承诺公司法定代表人

和揭阳分公司负责人将在 2023 年 8 月 23 日 15 时 30 分带齐资料到场配

合检查。2023 年 8 月 23 日，你公司未按要求向我局提交资料，法定代

表人温清智、揭阳分公司负责人陈佳仪未到我局配合检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9 月 25 日，我局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EMS 向你公司寄送

《气象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（揭）气罚告〔2023〕01 号）。2023

年 10月 9日，我局收到你公司的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《关于对（揭）气

罚告〔2023〕01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回函》。2023 年 10 月 20 日，我局

收到你公司通过顺丰速运寄送过来的《关于对（揭）气罚告〔2023〕01

号行政处罚告知书的二次回函》。经讨论研究，我局对你公司的陈述和申

辩不予采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你公司的违法事实已经违反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第

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第三

十六条、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

定： 

1.罚款人民币 50000.00元（大写：伍万元整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请你公司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到建设银行、广东发展银

行、工商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、

中国银行揭阳市区所有对公营业网点缴纳罚款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

的 3%加处罚款。到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以上行政处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，向广东省气

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

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广东省揭阳市气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6日 
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当事人，一份留存。 


